
 

    

 

 

 

农渔学函〔2023〕57 号 

 

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 

项目计划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经立项申报、

专家论证等程序，我会决定下达 2023 年第二批中国水产学会团

体标准项目计划（见附件）。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项目计划抓紧组

织实施。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把标准质量关。各标准编写单位要严格按照 GB/T 

1.1-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格式要求，开展相关调研、试

验及编写工作，确保标准格式规范和内容科学合理。 

二、做好相关标准衔接。标准编制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和借

鉴与水产养殖尾水处理相关的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，并做好紧密

衔接，避免与现有标准产生交叉和矛盾。 

三、广泛征求意见。标准编制过程中应广泛征求意见，征

求意见单位或个人不得少于 20 个，尽可能包括标准所有利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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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方；同时上报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秘书处（评价与示范处），

在学会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，周期不少于 30 天。标准编写单位

应对征求意见进行分析和处理，并按要求填写标准意见汇总表。 

四、严格遵照工作程序。征求意见完成后，应将标准送审

稿、编制说明、标准意见汇总表和有关附件报中国水产学会团体

标准秘书处审查。由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秘书处组织评审。 

标准编制过程中有关问题，请及时与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

准秘书处联系。 

联系人：评价与示范处 张婉婷 

电  话：010-59195143 

电  邮：sfc200909@163.com 

地 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（邮编：100125） 

 

附件：2023 年第二批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水产学会 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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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年第二批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

 

序号 团体标准名称 编写单位 主编 编制类型 

1 
池塘流水槽循环水养殖尾水处

理技术规范 

安徽农业大学、霍山万康渔业专业合作社和

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 
张云龙 制定 

2 
陆基圆池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

技术规范 

华中农业大学、湖北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

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 
李大鹏 制定 

 

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水产学会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26 日 印发 

 


